2020-120采购需求（公告）
一、项目概况：
2021年城区草花布置及养护项目财政预算资金164万元，财政安排集中采购，本项目包括绿地草花的布置(一年4次及5次)和养护管理。
2、 项目相关标准
（一）《园林绿化养护技术规程》（DG/TJ08－19－2011）
（二）《花坛、花境技术规程》（DBJ08－66－92）
（三）《园林植物保护技术规程》（DBJ08－35－2014）
三、绿化养护管理
城区草花布置及养护总面积2111平方米。 
2021年城区草花布置及养护清单
	序号
	地点
	面积（㎡））
	株/m2
	全年计划
	合计（株）

	1
	华乐路东、公园路北侧
	100
	≥49

单株蓬径≥10cm

	四次（4月下旬、6月下旬、9月下旬、11月下旬）
	

	2
	青松路东侧、318国道口
	72
	
	
	

	3
	崧泽广场南门口
	42
	
	
	

	4
	夏阳湖绿地
	126
	
	
	

	5
	崧泽广场
	299
	
	
	

	6
	公园路入城口
	120
	
	
	

	7
	崧泽广场北门口
	116
	
	
	

	8
	青浦私企绿地
	160
	
	
	

	9
	斧韵绿地
	182
	
	
	

	10
	城中东路保安绿地
	101
	
	
	

	11
	夏阳湖西北角
	110
	
	
	

	12
	淀山湖大道二期  
	196
	
	
	

	
	小计
	1624
	
	
	318304

	13
	G50青浦出口北侧
	487
	
	5次
	119315

	合计
	
	2111
	
	
	437619


1、养护标准
1.1草花布置及养护管理：参照市局有关标准。
1.2卫生保洁：做好花坛的卫生保洁、无杂草、无垃圾。
1.3做到整体效果与环境协调，植物造型美观，色彩搭配合理。做好草花现场实地测量工作、图型方案、计算草花量、预定草花、关注草花的生长质量、种植前验收草花质量过关后才可以种植。花材质量优良，无病虫害危害症状，且花期、规格一致。
1.4草花种植后及时浇水、一周后施氮磷钾复合肥、（氮肥促使草花茎叶生长茂盛、叶色浓绿、钾肥促使草花生长健壮增强病虫害和倒伏抵抗力、磷肥促使草花根系发达增强抗寒能力）施药比例为1:1:1施一次。
1.5绿化要求：绿化植物规格统一，植株青枝绿叶、修剪规范、整体面貌良好、无垃圾积水、无倾斜株缺株死株、病虫害防治及时有效、做好防台防护工作。做到种植质量规范，花卉种植深浅、花卉高低、密度合理。
1.6浇水：栽植后应浇足水分，注意水流大小，防止花卉倒伏；第二天再浇一次透水。视天气情况，栽后一周内加强水分管理。灌溉时间视土壤的水分含量和气温变化进行控制，每次浇水必须浇透，使水分真正到达植物的根系。高温天气做好浇水工作、梅雨季节做好排涝工作,多次浇水后做好草花周边切边工作。浇水时间应在早上9点前或傍晚日落后，避开温度最高的时段。
1.7发现死株、被盗、空秃及时清理予以补植。提前做好病虫害防治、如有发现及时施药，安排人员做好除草和保洁工作。
2、工作要求
2.1按照上海市现行有关园林植物栽植、养护、保护等技术规程进行养护管理。
2.2一般绿地草花一年更换4次（4月下旬、6月下旬、9月下旬、11月下旬），G50青浦出口北侧一年更换5次，每平方平均不少于49株。其中“4月下旬”、“9月下旬”节假日时期的主要景点，重点布置，确定布置方案、布置品种及数量，落实花苗生产基地等，迎接市局考核。
2.3严格按照技术规范养护，确保养护质量，按时完成不同季节的养护管理工作，并坚持文明施工，做好草花现场环境保护。
2.4养护管理包括花坛换花布置和养护管理，包括防台防汛、抢险等工作。
2.5如发生以上不包含在承包内容和范围内的情况，需征得业主同意，按“2016园林定额”有关规定或双方协商、合同确定，另列清单，按实计算。养护期间，若发生非业主或自然因素，造成的苗木死亡损失，应由乙方（养护承包方）负责。
2.6资料档案管理：做好基础资料、变更资料、台账汇编。
2.7承包方因养护管理不善造成绿地内各类苗木的死亡（包括人为践踏造成的）和道路等设施损坏，均由承包方负责补缺和修缮。
2.8人员要求：本项目须配备项目负责人一名（具有专业技术职称中级或以上），并组建养护队伍。
3.质量标准
3.1承包方应按照要求，安排好全年的草花计划，计划实施，确保草花的质量，并坚持文明施工，做好草花现场环境保护、劳动保护及安全生产。
3.2凡因承包方原因造成的养护管理质量不合格的，应在规定的时间内无偿返工，达到质量验收标准。返工后仍达不到的，由乙方承担责任。
3.3严格按照技术规范养护，确保养护质量，按时完成不同季节的养护管理工作。
3.4如遇紧急情况（防台、防汛抢险、重大疫情、灾情等）时，承包方应做好人力、物力的储备，随时随地接受抢险调配。
4.具体要求
花坛花卉需随季节而更换。花坛外形布置以几何形为主，花材应选用花期、株型、株高等整齐一致的花卉，配置协调，表现花卉群体效果、图案纹样的色彩美。
4.1合格花卉的一般标准
（1）生长健壮，叶片大小及叶色正常，无明显病虫害，无枯黄叶。
（2）根系完好，为盆栽苗，无损伤。
（3）株型丰满，冠幅与株高比例适当，无徒长现象。
（4）同一品种株高、花色、冠径、花期等应一致。
（5）初花状态，花朵开放度在20-30%，无残败花朵。
（6）观赏草品种特征明显，叶无枯黄，无明显衰老现象。
4.2土壤要求
（1）土壤改良：花坛种植表土层不小于20厘米，花境种植表土层不小于30厘米。翻土深度内土壤中必须清除草根、碎砖、石块等杂物，严禁含有有害物质和大于lcm以上的石子等杂物遗留。表土层必须采用疏松、肥沃、富含有机质的培养土。土壤必须经过消毒，严禁含有病菌或对植物、人、动物有害的有毒物质。可结合整地，向土壤中增施基肥，将肥料与土壤充分拌匀。对栽植地土壤进行分析确认，对土壤理化指标不能满足花卉正常生长要求的进行土壤改良。
（2）地形处理：按花坛、花境设计要求的地形、坡度整地，做到土面饱满，地形起伏柔顺，表土平整,土壤颗粒均匀，无局部低凹积水，确保排水良好。
4.3花坛花卉种植
花坛花卉的种植施工现场应设置围栏和警示标志，每次换花期间包括将前作翻除,土壤改良,地形平整和花卉种植等操作，白地裸露应小于14天。花卉种植的技术要点包括：
（1）种植时间：花坛花卉的种植宜在无霜期内进行，既春季晚霜（上海地区4月初）以后；秋季早霜（上海地区11月末）以前进行。草花夏季栽植当气温过高时，避开中午高温时段，宜在清晨、傍晚或阴天进行，冬季栽植应在中午前后进行。
（2）种植方法
①花苗选择：种植过程中要随时核对花卉种类和品种；选择规格整齐花苗，注意大小均匀及自然过渡并及时除去残花败叶，保持花苗生长健壮。
②种植顺序：较大的花坛可分区、分块种植。可据实际情况采用先中间后四周，或先里边后外边，或先高处后低处栽植。模纹花坛应先栽好图案轮廓线，再进行填充。
③种植深度：必须保持花苗原栽植深度，严禁栽植过深。在相应的轮廓线内栽植，尺度较大时应拉设标高线，以控制栽植面的整体高度。
④种植间距：根据花卉种类及苗木规格调节栽植株行距，以达到观赏期内不露底土为宜。
⑤种植效果：栽植穴应稍大，使根系舒畅伸展，不得折曲花苗根部，杜绝假植。栽后填土应充分压实，无倒伏花苗，必须做到工完场地清，总体效果平整，轮廓明显。
5.服务期限
自合同签订生效之日起一年。
四、监督管理要求
1.承包方人员在养护施工中不得从事与绿化养护以外的活动（除特定要求外），承包方负责绿化养护工作的安全。承包方与所聘用的从业人员如发生一切劳务纠纷均与我方无关。
2.承包方在养护过程中，不得进行转包，否则，按违约处理，如发生重大违约、失信等问题，我方有权单方面提前解除合同。
3.承包方在承包过程中，应明确绿化负责人，如需更换或调整，必须通报我方并得到同意。否则，按违约处理。
4.我方按照绿化精细化的管理要求，设定绿化养护管理考核标准，实行每三个月考核一次制度。
5.因养护管理不到位，造成植被有死亡、空秃现象时，承包方按原有品种、尺寸进行及时补种，所有费用由承包方自行承担。
五.服务形式
承包单位包工、包料、包质量、包安全。
六.考核方式
为体现考核频度适当、方式科学、公平公正，养护作业考核采用青浦区绿化所考核小组每三个月考核一次的方式，作为核拨养护资金的依据。
七.考核细则
1.考核内容
共涉及“整体效果”、“花材质量”、“施工质量”、“养护管理”四方面考核。
2.考核标准
①整体效果
（1）设计合理，造型美观；整体效果好，与环境协调（10分）。
（2）色彩搭配合理；线条流畅（10分）。
②花材质量
（1）花材品质优良（10分）。
（2）花期、规格一致；生长健壮，无脱节；无病虫危害症状（10分）。
③施工质量
（1）地形饱满；土壤介质符合标准（10分）。
（2）种植质量规范，花卉种植深浅、花卉高低、密度合理（20分）。
④养护管理
（1）养护精细，边线整齐，整体观赏性强（10分）。
（2）无死株、无空秃、无残花败叶（10分）。
（3）无杂草、无垃圾，整体环境整洁（10分）。
3.权数与绩效挂钩
草花布置及养护考核分70分（含70分）作为养护费发放基准分；当次考核分低于基准分5分以内的（包括5分），每下降1分，养护费核扣0.5%；当次考核分低于基准分5分以下的，每下降1分，养护费下降1%，以此类推。
八.养护经费核拨
1.结算原则
养护经费每三个月拨付一次。每次根据考核结果进行核算，考核评分结果和核算情况报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办公室，经局长办公会议讨论通过后支付养护经费。原则上当季度养护经费在次季度第一个月月底前支付。
2.支付方式
按季度支付。本项目在签订合同后，由绿化所考核小组每三个月考核一次，考核成绩与资金挂钩（详见权数与绩效相关规定）。

